于财处字[2021]5号

关于江西省于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品目一图书”

项目（编号：GZLX2020-YD-G007)”

的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江西舟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水木京华34栋2单元402

联系人：谈颂国       联系电话：13681387688

被投诉人1：赣州市隆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于都县贡江镇爱莲路

联系人:孙奇平        联系电话:07976299308

被投诉人2：江西省于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地址：于都县振兴大道旁

联系人：华彬兰       联系电话：07977327326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情况。江西省于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被投诉人2”）图书及设备（编号：GZLX2020-YD-G007品目一）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于2020年11月23日在我单位备案。按照于府字〔2018〕519号文件要求，我单位组织专家分别对项目采购预算及招标文件进行了论证。本项目于2020年12月25日由被投诉人1组织开标、评标。经核实，本项目信息公示、文件公告、专家抽取、开标评标等工作均符合规范性要求，未发现违法违规情形。

   （二）主要投诉内容。因对质疑答复不满意，投诉人江西舟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向我单位提起投诉。主要投诉事项：1、认为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样书评审不符合政府采购法有关规定；2、认为招标文件确定的50本样书市场流通不足，难以达到采购人要求的90%，不排除采购人通过指定样书倾向控标嫌疑，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人请求取消样书或在采购人提供的书目里由评审专家任选50本样书。

    我单位依法受理了投诉人投诉。

    二、关于投诉事项的处理意见
    为公平公正处理投诉事宜，我单位依法对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以及本项目评审专家进行了询问，并就有关问题咨询了专业人士意见。投诉事项已处理完结，现就处理意见答复如下: 

    （一）关于投诉事项1的处理意见。经核实，本项目招标文件设置了样书评审要求，样书数量50本。被投诉人2称，图书具有特殊性非传统意义商品，客观存在纸张、印刷及装订质量良莠不齐问题，仅凭书面方式确实无法对有关技术参数和质量进行准确描述，因此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样书进行直观判断；同时，样书作为后期验收的重要依据，可有效规避投标人虚假应标风险，骗取项目中标资格后无法履行合同等问题给采购单位带来的损失。被投诉人2还称，本项目50本样书按照有利于学校专业需要、有利于提升学校老师专业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文学修养、有利于图书馆管理等原则随机抽取。我单位认为，样品评审并未违反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禁止性要求，被投诉人2所陈述理由符合学校图书采购特点，与合同履行存在关联关系，样书确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等要求…采购需求应当完整、明确…”要求，也未违反该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履行合同无关”之规定。通过各类平台、渠道，我单位查阅了省内外有关类似图书采购项目情况，发现当前图书采购设置样书评审为省内外普遍做法。决定对该投诉事项不予支持。

   （二）关于投诉事项2的处理意见。经核实，投诉人在投诉书中并未提供样书无法市场流通的有关证据。我单位通过“京东”、“当当网”等平台查询了样书在售情况，确认本项目样书市场流通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具备充

分的市场竞争，决定对该投诉事项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及第三十二条等法律法规规定，我机关认定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决定不予支持。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此决定书下达后，在6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在18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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